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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 保 对

象

被担保人名称 成都银城置业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1 亿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16 亿元（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约为 67.40 亿元（包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未包含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

段性按揭担保）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11.46%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背景

成都银城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70%股权，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

司（下称“中国银泰”）间接持有30%股权。

为有效降低存量融资成本，减轻债务压力，成都银城拟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龙泉驿支行（下称“成都农商行”）申请融资 3亿元，期限 4年。

增信措施为：公司按 70%的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成都银城以持有的

成都银泰中心 IN99（建筑面积 180,950.9 ㎡）和自持车位提供抵押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为成都银城本次融资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相关事宜，在

公司 2025 年度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事

宜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 12月 18日和 2025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4-090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4-091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 年担保事项的公告》、

临 2024-095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以及临 2025-001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成都银城置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成都银城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70%股权，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银泰”）间接持有



3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崔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56446171B

成立时间 2010 年 8 月 31 日

注册地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

段 1199 号

注册资本 55,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晖西一街与天府大道北段交汇处（宗

地编号：GX14（211/212/252）：2010-30）从事商业设

施、写字楼、酒店、住宅及相关健身设施、停车场等配

套设施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百货商场的经营管

理及相关活动组织策划，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百货零

售；自有房屋租赁；会议服务；经营客房住宿、宾馆、

酒吧、茶座、游泳池、SPA、健身室、家庭洗衣服务；批

发零售：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日用品、预包装食

品、图书音像制品；汽车租赁；餐饮服务；KTV、室内游

乐设施经营管理；从事房地产信息咨询并提供其他商业

配套服务；打印、复印、彩扩服务；物业管理。（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证经营的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以上经

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及国家

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相

关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涉及国家规定实

施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20,875,247.03 4,452,625,731.23

负债总额 1,656,503,700.02 1,725,973,109.03

资产净额 2,764,371,547.01 2,726,652,622.20

营业收入 252,304,113.13 521,930,214.46

净利润 37,718,924.81 75,626,711.1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成都农商行

2、保证人：公司



3、债务人：成都银城

4、保证方式：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人民币 2.1 亿元及利息（包

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保证人

为债务人与债权人依主合同所形成的债务余额提供按比例（70%）的连带责任保

证。

6、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债

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

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或保函，则保证期

间为垫款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笔垫款之日起三年。

7、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债权

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8、本合同经各方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后生效。

（二）《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抵押权人：成都农商行

2、抵押人：成都银城

3、抵押物：成都银城以持有的成都银泰中心 IN99（建筑面积 180,950.9 ㎡）

和自持车位提供抵押担保。

4、抵押担保范围：债权本金人民币 3亿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抵押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抵押权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或发生本合同约定的

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时，无论抵押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

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不论上述其他

担保何时成立、是否有效、抵押权人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不论是

否有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也不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

人自己所提供，抵押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抵押权人均可直



接要求抵押人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抵押人将不提出任

何异议。

5、抵押权的存续期间：抵押权的存续期间至被担保的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之

日止。

6、对抵押人处分抵押财产的限制：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以

任何方式处分抵押财产。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抵押人处分抵押财产而获得价款

或其他款项应当存入抵押权人指定的账户。抵押人同意抵押权人有权对处分抵押

物所得价款选择下列方法进行处理，抵押人应协助办理有关手续：清偿或提前清

偿主合同项下债务本息及相关费用；转为定期存款，存单质押给债权人；向抵押

权人指定的第三人提存；抵押人提供符合抵押权人要求的新的担保后，可将所得

价款自由处分。

7、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抵押

权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8、合同的生效：本合同经各方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后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成都银城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公司为成都银城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系为

有效降低成都银城存量融资成本，减轻债务压力。成都银城以自持购物中心及车

位为融资贷款提供实物资产抵押担保，预计未来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覆盖贷款余

额本息，因此本次担保公司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成都银城本次融资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相关事宜，在

公司 2025 年度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事

宜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 12月 18日和 2025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4-090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4-091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 年担保事项的公告》、

临 2024-095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以及临 2025-001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为 67.40 亿元（包含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未包含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的阶段性按揭担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11.46%；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约为 8.5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4.73%；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总额约为52.3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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